
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

(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应急管理部令第４号公布

２０２６年５月２４日应急管理部令第２１号修订)

第一条　为了准确认定、及时消除煤矿重大事故隐患,根据

«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»«煤矿安全生产条例»等法律、行政

法规,制定本标准.

第二条　本标准适用于判定各类煤矿重大事故隐患.

第三条　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包括下列１７个方面:
(一)超能力、超强度或者超定员组织生产.
(二)瓦斯超限作业.
(三)煤(岩)与瓦斯(二氧化碳)突出矿井未按照规定实施防突

措施.
(四)煤(岩)与瓦斯(二氧化碳)突出矿井、高瓦斯矿井未按照

规定建立瓦斯抽采系统,或者系统不能正常运行.
(五)通风系统不完善、不可靠.
(六)超层、越界开采.
(七)有严重水患,未采取有效措施.
(八)有冲击地压危险,未采取有效措施.
(九)自然发火严重,未采取有效措施.
(十)使用应当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的设备、工艺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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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一)未按照规定建立监控与通讯系统,或者系统不能正常

运行.
(十二)露天煤矿边坡角大于设计最大值或者边坡发生严重变

形,未采取有效措施.
(十三)未按照规定采用双回路供电系统.
(十四)新建煤矿边建设边生产,煤矿改扩建期间,在改扩建的

区域生产,或者在其他区域的生产超出设计规定的范围和规模.
(十五)实行整体承包生产经营后,未重新取得或者及时变更

安全生产许可证而从事生产,或者承包方再次转包,以及将井下采

掘工作面和井巷维修作业外包.
(十六)改制、合并、分立期间,未明确安全生产责任人和安全

生产管理机构,或者在完成改制、合并、分立后,未重新取得或者及

时变更安全生产许可证等.
(十七)其他重大事故隐患.

第四条　“超能力、超强度或者超定员组织生产”重大事故隐

患,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:
(一)煤矿全年原煤产量超过煤矿核定(设计)生产能力的

１１０％,或者井工煤矿季度原煤产量超过煤矿核定(设计)生产能力

的３０％.
(二)矿井同时生产的水平超过２个,或者一个采(盘)区内同

时生产的采煤、煤(半煤岩)巷掘进工作面(安装、回撤工作面除外)

个数超过«煤矿安全规程»规定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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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矿井采掘作业地点单班作业人数(不含交接班期间)超过

国家有关限员规定２０％(经省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批准增加的人

员不计入),或者违反«煤矿安全规程»关于开采冲击地压煤层限员

管理规定.

第五条　“瓦斯超限作业”重大事故隐患,是指有下列情形之

一的:
(一)采区回风巷、采掘工作面回风巷风流中甲烷浓度达到

１．０％或者二氧化碳浓度达到１．５％时,未停止工作、撤出人员、采
取措施、进行处理.

(二)采掘工作面及其他作业地点风流中甲烷浓度达到１．０％
时,没有停止用电作业.

(三)井下爆破地点附近２０m 以内风流中甲烷浓度达到１．０％
时,仍实施爆破.

(四)采掘工作面及其他作业地点风流中、电动机或者其开关

安设地点附近２０m 以内风流中的甲烷浓度达到１．５％时,未停止

工作、切断电源、撤出人员、进行处理.
(五)采掘工作面体积大于０．５m３ 的空间内积聚的甲烷浓度

达到２．０％时,附近２０m 内未停止工作、撤出人员、切断电源、进行

处理.
(六)井下甲烷浓度或者二氧化碳浓度超过３．０％的停风区恢

复通风时,未制定安全排放瓦斯措施并经煤矿总工程师批准实施.
(七)井下排放瓦斯过程中,混合风流经过的巷道内未停电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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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或者排出的瓦斯与全风压风流混合处的甲烷、二氧化碳浓度超

过１．５％.
(八)采掘工作面因瓦斯治理不到位造成甲烷浓度达到３．０％

以上且持续时长超过１０min(停电停风及打钻喷孔除外).
(九)存在下列瓦斯抽采不达标情形之一的:

１．瓦斯涌出量主要来自于开采层时,采煤工作面前方２０m 以

上范围内煤的可解吸瓦斯量不符合表１规定.

表１　采煤工作面回采前煤的可解吸瓦斯量应达到的指标

工作面日产量A (t) 可解吸瓦斯量(m３/t)
A ≤１０００ ≤８

１０００＜A ≤２５００ ≤７
２５００＜A ≤４０００ ≤６
４０００＜A ≤６０００ ≤５．５
６０００＜A ≤８０００ ≤５
８０００＜A ≤１００００ ≤４．５

A ＞１００００ ≤４

　　２．瓦斯涌出量主要来自于邻近层和围岩时,采煤工作面瓦斯

抽采率不符合表２规定.

表２　采煤工作面瓦斯抽采率应达到的指标

工作面绝对瓦斯涌出量Q (m３/min) 工作面瓦斯抽采率(％)
５≤Q ＜１０ ≥２０
１０≤Q ＜２０ ≥３０
２０≤Q ＜４０ ≥４０
４０≤Q ＜７０ ≥５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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７０≤Q ＜１００ ≥６０
Q ≥１００ ≥７０

　　３．矿井瓦斯抽采率不符合表３规定.
表３　矿井瓦斯抽采率应达到的指标

矿井绝对瓦斯涌出量Q (m３/min) 矿井瓦斯抽采率(％)
Q ＜２０ ≥２５

２０≤Q ＜４０ ≥３５
４０≤Q ＜８０ ≥４０
８０≤Q ＜１６０ ≥４５
１６０≤Q ＜３００ ≥５０
３００≤Q ＜５００ ≥５５

Q ≥５００ ≥６０

　　第六条　“煤(岩)与瓦斯(二氧化碳)突出矿井未按照规定实

施防突措施”重大事故隐患,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:
(一)存在未按照下列规定开展区域或者工作面突出危险性预

测进行采掘作业情形之一(直接认定为突出危险区域或者直接采

取防治突出措施的除外)的:

１．煤(岩)与瓦斯(二氧化碳)突出矿井应当主要依据煤层瓦斯

的井下实测资料,并结合地质勘查资料、上水平及邻近区域的实测

和生产资料等对开采的突出煤层进行区域突出危险性预测(以下

简称区域预测),未进行区域预测的区域视为突出危险区.

２．突出煤层区域预测的范围根据煤(岩)与瓦斯(二氧化碳)突
出矿井的开拓方式、巷道布置、地质构造分布、测试点布置等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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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定,区域预测范围最大不得超过１个采(盘)区,一般不小于１个

区段;若１个区段预测为突出危险区的,不得在该区段内划分无突

出危险区,若预测为无突出危险区的,可根据区段内测定的煤层瓦

斯参数、煤层赋存、地质构造等逐块段进行区域预测.

３．对已确切掌握煤层突出危险区域的分布规律,并有可靠的

煤层赋存条件、地质构造、瓦斯参数等预测资料的煤矿,区域预测

工作由煤矿总工程师组织实施;对不掌握分布规律和预测资料的

煤矿,应当委托具备相应能力的机构进行区域预测.区域预测结

果为无突出危险区的应当经煤矿企业技术负责人批准.
(二)存在下列未按照规定采取区域防治突出措施情形之

一的:

１．具备开采保护层条件的突出危险区未开采保护层.

２．开采保护层时未同时抽采被保护层和邻近层卸压瓦斯,或
者没有受保护层保护的范围未采取补充区域措施消突而进行采掘

作业.

３．区域预抽钻孔评价单元控制范围不符合下列规定之一的:
(１)穿层钻孔或者顺层钻孔预抽区段煤层瓦斯区域防突措施

的钻孔应当控制区段内整个回采区域、两侧回采巷道及其外侧如

下范围内的煤层:倾斜、急倾斜煤层巷道上帮轮廓线外至少２０m
(均为沿煤层层面方向的距离,下同),下帮至少１０m,其他煤层为

巷道两侧轮廓线外至少各１５m.
(２)顺层钻孔或者穿层钻孔预抽回采区域煤层瓦斯区域防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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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的钻孔应当控制整个回采区域的煤层.
(３)穿层钻孔预抽井巷揭煤区域煤层瓦斯区域防突措施的钻

孔应当在揭煤工作面距煤层最小法向距离７m 以前实施,并用穿

层钻孔至少控制以下范围的煤层:石门和立井、斜井揭煤处巷道轮

廓线外１２m(急倾斜煤层底部或者下帮６m),同时还应当保证控

制范围的外边缘到巷道轮廓线(包括预计前方揭煤段巷道的轮廓

线)的最小距离不小于５m.
(４)穿层钻孔预抽煤巷条带煤层瓦斯区域防突措施的钻孔应

当控制整条煤层巷道及其两侧一定范围内的煤层,该范围与上述

(１)中巷道外侧的要求相同.
(５)顺层钻孔预抽煤巷条带煤层瓦斯区域防突措施的钻孔应

当控制煤巷条带前方长度不小于６０m,煤巷两侧控制范围与上述

(１)中巷道外侧的要求相同.
(６)定向长钻孔预抽煤巷条带煤层瓦斯区域防突措施的钻孔

应当控制煤巷条带煤层前方长度不小于３００m 和煤巷两侧轮廓线

外一定范围,该范围与上述(１)中巷道外侧的要求相同.
(７)对距本煤层法向距离小于５m 且平均厚度大于０．３m 的

邻近突出煤层,预抽钻孔控制范围与本煤层相同.
(三)存在下列未按照规定采取工作面防治突出措施情形之

一的:

１．预测为突出危险工作面未采取工作面防突措施.

２．揭煤作业不符合下列规定之一的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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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１)揭煤作业包括从距突出煤层底(顶)板的最小法向距离

５m 开始,直至揭穿煤层进入顶(底)板２m(最小法向距离)的全过

程,应当采取局部综合防突措施;在距煤层底(顶)板最小法向距离

５m 至２m 范围,掘进工作面应当采用远距离爆破.
(２)揭煤作业前应当编制井巷揭煤防突专项设计并经煤矿企

业技术负责人批准.
(３)揭煤作业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:①探明揭煤工作面和煤

层的相对位置;②在与煤层保持适当距离的位置进行工作面预测

或者区域验证;③工作面预测或者区域验证有突出危险时采取工

作面防突措施;④实施工作面措施效果检验;⑤采用工作面预测方

法进行揭煤验证;⑥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并采用远距离爆破揭开或

者穿过煤层.

３．采掘作业进入最小防突措施超前距(煤巷掘进工作面５m,

采煤工作面３m;在地质构造破坏严重地带煤巷掘进工作面不小

于７m,采煤工作面不小于５m)以内.
(四)存在下列未按照规定进行防突措施效果检验和验证情形

之一的:

１．未按照«煤矿安全规程»规定进行防突措施效果检验和

验证.

２．防突措施效果检验和验证任一指标达到表４至表７规定的

临界值以上或者达到实际考察的临界值以上,未采取防突措施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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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４　根据煤层瓦斯压力和瓦斯含量进行区域预测的临界值

瓦斯压力p(MPa) 瓦斯含量W (m３/t) 区域类别

p＜０．７４ W ＜８(构造带W ＜６) 无突出危险区

除上述情况以外的其他情况 突出危险区

表５　钻屑瓦斯解吸指标法预测井巷揭煤工作面

突出危险性的参考临界值

煤样
钻屑瓦斯解吸指标

Δh２ 临界值(Pa)
钻屑瓦斯解吸指标

K１ 临界值[mL/(g¤min１/２)]
干煤样 ２００ ０．５
湿煤样 １６０ ０．４

表６ 钻屑指标法预测煤巷掘进工作面突出危险性的参考临界值

钻屑瓦斯

解吸指标Δh２

(Pa)

钻屑瓦斯解吸指标

K１ [mL/(g¤min１/２)]

钻屑量S

(kg/m) (L/m)

２００ ０．５ ６ ５．４

表７ 复合指标法预测煤巷掘进工作面突出危险性的参考临界值

钻孔瓦斯涌出初速度

q(L/min)
钻屑量S

(kg/m) (L/m)

５ ６ ５．４

　　３．残余瓦斯含量、残余瓦斯压力、钻屑量、钻屑瓦斯解吸指标、

钻孔瓦斯涌出初速度数据人为造假.

(五)在采掘生产、实施防突措施、防突措施效果检验和验证过

程中,发现有喷孔、顶钻等明显突出预兆时,未补充采取防突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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继续作业.
(六)井巷揭穿突出煤层和在突出煤层中进行采掘作业时,未

采取避难硐室、反向风门、压风自救装置、隔绝式自救器、远距离爆

破安全防护措施.

第七条　“煤(岩)与瓦斯(二氧化碳)突出矿井、高瓦斯矿井未

按照规定建立瓦斯抽采系统,或者系统不能正常运行”重大事故隐

患,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:
(一)生产矿井、建设矿井建井期间未按照«煤矿安全规程»规

定建立瓦斯抽采系统.
(二)瓦斯抽采系统不能正常运行.
(三)地面抽采瓦斯泵无备用泵或者备用泵能力小于运行泵中

最大一台单泵能力.
(四)抽采瓦斯运行泵的装机能力小于瓦斯抽采达标时应抽采

瓦斯量对应工况流量２倍.
(五)干式抽采瓦斯泵吸气侧管路系统中未装设有防回火、防

回流和防爆炸作用安全装置.

第八条　“通风系统不完善、不可靠”重大事故隐患,是指有下

列情形之一的:
(一)矿井总风量不足,或者采掘工作面实际供风量小于需风

量７５％.
(二)没有备用主要通风机,或者两台主要通风机不具有同等

能力(主要通风机升级改造、更换期间,制定并落实安全技术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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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除外).
(三)违反«煤矿安全规程»规定采用串联通风.
(四)未按照设计形成矿井或者采(盘)区通风系统.
(五)生产水平或者生产采(盘)区未实现分区通风.
(六)高瓦斯、煤(岩)与瓦斯(二氧化碳)突出矿井的每个采

(盘)区和开采容易自燃煤层的采(盘)区未设置专用回风巷.
(七)低瓦斯矿井开采煤层群、分层开采采用联合布置的采

(盘)区未设置专用回风巷.
(八)突出煤层采掘工作面回风没有直接进入专用回风巷或者

矿井总回风巷.
(九)进、回风井之间,总进、总回风巷之间和采(盘)区进、回风

巷之间联络巷中的风墙、风门不符合«煤矿安全规程»规定,造成风

流短路.
(十)采煤工作面风流短路造成瓦斯积聚、超限.
(十一)生产采(盘)区进、回风巷未贯穿整个采(盘)区或者虽

贯穿整个采(盘)区,但一段为进风巷、一段为回风巷.
(十二)准备采(盘)区在未构成贯穿整个采(盘)区的通风系统

时,开掘回采巷道.
(十三)采用倾斜长壁布置,大巷未超前至少２个区段构成通

风系统即开掘回采巷道.
(十四)高瓦斯、煤(岩)与瓦斯(二氧化碳)突出矿井的煤巷、半

煤岩巷和有瓦斯涌出的岩巷掘进工作面采用局部通风机通风时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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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实现双风机、双电源且自动切换,或者出现局部通风机循

环风.
(十五)高瓦斯、煤(岩)与瓦斯(二氧化碳)突出建设矿井进入

二期工程前,其他建设矿井进入三期工程前,没有形成地面主要通

风机供风的全风压通风系统.
(十六)巷道贯通时,综合机械化掘进巷道在相距５０m 前、其

他巷道在相距２０m 前,停掘的工作面未保持正常通风.
(十七)未按照«煤矿安全规程»规定启封井下永久密闭墙.

第九条　“超层、越界开采”重大事故隐患,是指有下列情形之

一的:
(一)超出采矿许可证载明的开采煤层层位进行开采.
(二)超出采矿许可证载明的坐标控制范围或者标高进行采煤

(剥离).
(三)未经设计、安全论证和审批,探巷或者采掘工程直接进入

«煤矿安全规程»和«建筑物、水体、铁路及主要井巷煤柱留设与压

煤开采规范»规定留设的安全煤柱,或者以其他形式(经设计、审批

的钻探工程除外)对安全煤柱造成破坏.

第十条　“有严重水患,未采取有效措施”重大事故隐患,是指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:
(一)未查明矿井生产建设采(盘)区内的主要充水水源、主要

充水通道.
(二)使用煤电钻、锚杆钻机、风锤等非专用钻机探放水(限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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循环放水除外).
(三)在下列需要探放水区域进行采掘作业未进行探放水的:

１．接近(采掘工作面超过探水线或者进入防隔水煤‹岩›柱位

置,下同)水淹或者积水的井巷、老空区、相邻矿井时.

２．接近富水性中等以上含水层、导水断层、溶洞或者导水陷落

柱时.

３．打开隔离煤柱放水时.

４．接近与河流、湖泊、水库、蓄水池、水井等相通的导水通

道时.

５．接近出水的钻孔时.

６．接近有积水的灌浆区时.

７．接近物探低阻异常区时.
(四)探放水钻孔数量、层位及止水套管长度不符合下列规定

之一的:

１．探放老空水和钻孔水,老空和钻孔位置清楚的,应当根据具

体情况进行专门探放水设计,经煤矿总工程师批准实施;老空和钻

孔位置不清楚的,探水钻孔成组布设,并在巷道前方的水平面和竖

直面内呈扇形布置.

２．探放老空水时,老空积水范围、积水量清楚的,根据水压大

小、煤(岩)层厚度、强度等,在探放水设计中对止水套管长度作出

具体规定,经煤矿总工程师批准实施;老空积水范围、积水量不清

楚,近距离煤层开采或者地质构造不清楚的,探放水钻孔止水套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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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度不得小于１０m.

３．探查陷落柱等垂向构造时,应当同时采用物探、钻探两种方

法,根据陷落柱的预测规模布孔,其中底板方向钻孔不少于３个,

有异常时加密布孔,其探放水设计经煤矿总工程师批准实施.

４．缩小防隔水煤(岩)柱的,工作面内或者其附近范围内钻孔

间距不大于５００m,且有２个以上钻孔控制含水层顶、底界面,查明

含水层顶、底界面及含水层岩性组合、富水性等水文地质工程地质

条件.
(五)钻探、物探数据或者结论造假.
(六)在下列位置(区域)未留设防隔水煤(岩)柱的:

１．相邻矿井的分界处.

２．煤层露头风化带.

３．地表水体、含水冲积层下或者水淹区域邻近地带.

４．与富水性强的含水层间存在水力联系的断层、裂隙带或者

强导水断层接触的煤层.

５．有大量积水的老空.

６．导水、充水的陷落柱、岩溶洞穴或者地下暗河.

７．分区隔离开采边界.

８．受保护的观测孔.

９．露天煤矿全部转为或者部分实施井工开采的露天开采

区域.
(七)防隔水煤(岩)柱尺寸不符合下列规定之一的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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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．防隔水煤(岩)柱尺寸不小于２０m.

２．在富水性强以上含水层或者其他水淹区域下掘进时,防隔

水煤(岩)柱的尺寸不小于巷道高度１０倍.

３．在富水性强以上含水层或者其他水淹区域下回采时,防隔

水煤(岩)柱的尺寸不小于最大导水裂隙带高度.
(八)随意变动防隔水煤(岩)柱(地质、水文地质条件发生变

化,经煤矿企业主要负责人批准修改防隔水煤‹岩›柱尺寸的除

外),或者在防隔水煤(岩)柱中进行采掘活动.
(九)以“探巷”等名义进入或者在采掘活动中破坏防隔水煤

(岩)柱.
(十)有透(突、溃)水征兆未撤出所有受水患威胁地点人员.
(十一)建设矿井进入三期工程时或者生产矿井延深到设计水

平时,未按照设计建成永久排水系统掘进采区巷道.
(十二)下山采区未形成完整的排水系统前,掘进回采巷道.
(十三)矿井主要排水系统水泵排水能力、管路排水能力和主

要水仓容量不符合«煤矿安全规程»规定.
(十四)开采地表水体、老空水淹区域或者强含水层下急倾斜

煤层,未采用地表水体迁移(改道、排干)、疏干老空水、注浆改造

(截流)等措施改变其水文地质性质、消除水患威胁.
(十五)受离层水威胁的采煤工作面,未采取措施破坏离层空

间的封闭性、超前疏放离层水或者预先疏放离层的补给水源.
(十六)受火烧区水威胁的采掘工作面,未采取探放水或者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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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措施.

第十一条　“有冲击地压危险,未采取有效措施”重大事故隐

患,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:
(一)未按照«煤矿安全规程»规定开展冲击地压灾害等级鉴

定,或者冲击地压灾害等级鉴定弄虚作假.
(二)开采有冲击倾向性煤层未进行冲击危险性评价.
(三)开采冲击地压煤层未进行采(盘)区、采掘工作面冲击危

险性评价.
(四)煤层、采(盘)区、采掘工作面冲击危险性评价弄虚作假.
(五)当区域、作业地点监测数据超过冲击地压危险预警临界

指标或者采掘作业地点出现强烈震动、巨响、瞬间底(帮)鼓、煤岩

弹射等动力现象,判定有冲击地压危险时,未停止预警地点作业,

未按照防冲专项措施将人员撤出到规定区域,或者预警后经分析

研判有冲击地压危险的采掘作业区域,未采取钻孔卸压或者爆破

卸压等卸压解危措施,仍进行采掘作业.
(六)冲击地压危险区域、冲击地压危险工作面实施解危措施

后未进行效果检验或者检验结果超过预警临界指标仍进行采掘

作业.
(七)开采冲击地压煤层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:

１．同一煤层开采时,未按照确定的顺序开采,留设孤岛煤柱.

２．采空区内留有煤柱(特殊情况下,经安全性论证,由煤矿企

业技术负责人批准的除外)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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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．强冲击地压煤层开采孤岛煤柱.

４．中等以下冲击地压煤层开采孤岛煤柱时,未进行防冲安全

性论证,或者防冲安全性论证结果为不能保障安全开采,或者未落

实防冲安全性论证报告明确的卸压、支护等措施进行采掘作业.

５．新建开拓巷道、新建准备巷道布置在强冲击地压煤层中,或
者新建永久硐室布置在冲击地压煤层中.

６．在孤岛工作面内布置２个以上工作面同时进行采掘作业.

７．２个掘进工作面(２个全岩掘进工作面除外)之间的距离小

于１５０m 时,采煤工作面与掘进工作面之间的距离小于３５０m 时,

２个采煤工作面之间的距离小于５００m 时,未停止其中１个工作面

生产.

８．采动影响区域内巷道扩修与回采平行作业或者安排２个以

上扩修点同时作业.

９．采掘工作面实施解危措施时,与实施解危措施无关的人员

未撤离至与冲击地压解危地点最小直线距离超过３００m.

１０．采掘工作面推进速度超过根据防冲设计确定的安全推进

速度.
(八)冲击地压危险区域的采煤工作面超前支护长度、强度(支

护形式)不符合«煤矿安全规程»规定.
(九)中等以上冲击地压危险区厚煤层托顶煤掘进巷道遇顶板

破碎、自然淋水、过断层、过老空区、过高应力区时,未采用锚杆锚

索和可缩支架(包括可缩性棚式支架、液压支架等)复合支护形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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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支护.

第十二条　“自然发火严重,未采取有效措施”重大事故隐患,

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:
(一)开采容易自燃和自燃的煤层,采煤工作面(充填开采的除

外)未按照工作面防灭火技术措施采取灌浆、注惰性气体或者喷洒

阻化剂等防灭火措施,或者采用灌浆防火时,灌浆管路未直接铺设

至灌浆地点,或者采用注惰性气体防火时,释放口未保持在采空区

氧化带内.
(二)井下出现自然发火征兆,受威胁区域未停止作业并采取

措施处理,或者在发火征兆不能得到有效控制时未撤出危险区域

人员,或者进行封闭施工作业时未撤出与施工无关的所有人员.
(三)未按照«煤矿安全规程»规定封闭、启封火区.

第十三条　“使用应当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的设备、工艺”重
大事故隐患,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:

(一)使用禁止井工煤矿使用的设备及工艺目录、矿山安全落

后工艺及设备淘汰目录中明确的国家明令禁止的设备或者工艺.
(二)井下使用的电气设备、反应型高分子材料、风筒、输送带

未取得煤矿矿用产品安全标志.
(三)井下电气设备选型与矿井瓦斯等级不符.
(四)采(盘)区内防爆电气设备存在下列失爆情形之一的:

１．隔爆外壳有裂纹、开焊、变形长度超过５０mm 或者凸凹深

度超过５mm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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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．安装有轴承转轴且穿过隔爆外壳壁的地方未设置隔爆轴

承盖.

３．冗余电缆引入口没有进行封堵,或者密封圈的单孔内穿进

多根电缆.

４．隔爆室(腔)的观察孔(窗)的透明板松动、破裂或者使用普

通玻璃替代.

５．隔爆设备的隔爆腔之间直接贯通.

６．防爆电气设备闭锁装置失效.
(五)未按照矿井瓦斯等级选用相应的煤矿许用炸药或者数码

电子雷管.
(六)未使用专用起爆控制器或者裸露爆破.

第十四条　“未按照规定建立监控与通讯系统,或者系统不能

正常运行”重大事故隐患,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:
(一)井工煤矿未建立安全监控系统、人员位置监测系统、有线

调度通信系统、视频监视系统,露天煤矿未建立边坡监测预警系

统,或者系统不能正常运行.
(二)过滤、篡改、屏蔽、隐瞒或者销毁井工煤矿安全监控系统、

人员位置监测系统、有线调度通信系统、视频监视系统或者露天煤

矿边坡监测预警系统数据.
(三)井工煤矿井下甲烷传感器安设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:

１．下列地点未设置甲烷传感器:采煤工作面及其回风巷和回

风隅角,高瓦斯和煤(岩)与瓦斯(二氧化碳)突出矿井采煤工作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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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风巷长度大于１０００m 时回风巷中部;煤巷、半煤岩巷和有瓦斯

涌出的岩巷掘进工作面及其回风流中,高瓦斯和煤(岩)与瓦斯(二
氧化碳)突出矿井的掘进巷道长度大于１０００m 时掘进巷道中部;

煤(岩)与瓦斯(二氧化碳)突出矿井和具有冲击地压危险的高瓦斯

矿井采煤工作面进风巷;采用串联通风时,被串采煤工作面的进风

巷、被串掘进工作面的局部通风机前;采(盘)区回风巷、总回风巷

测风站;使用架线电机车的主要运输巷道内装煤点下风侧３m 至

５m 范围内;煤仓上口下风侧;井下临时瓦斯抽采泵站及排放口下

风侧栅栏外.

２．施工区域防突措施钻孔时,在下风侧５m 至１０m 范围内未

设置具备超限报警断电功能的甲烷传感器.
(四)甲烷传感器报警功能、甲烷电闭锁功能失效,造成甲烷超

限后不能报警、不能切断所监控区域的全部非本质安全型电气设

备电源.
(五)甲烷传感器的报警浓度、断电浓度或者断电范围不符合

«煤矿安全规程»规定.
(六)甲烷传感器未按照«煤矿安全规程»规定周期调校.
(七)为规避超限报警采取堵塞、包裹、喷雾、隔挡、风吹甲烷传

感器或者压缩量程等方式,造成甲烷传感器失效、失真.
(八)露天煤矿影响作业人员安全的采场、排土场未实现边坡

监测预警全覆盖.

第十五条　“露天煤矿边坡角大于设计最大值或者边坡发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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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重变形,未采取有效措施”重大事故隐患,是指有下列情形之

一的:
(一)２个以上已到界台阶形成边帮的边坡角大于设计最

大值.
(二)工作台阶高度大于设计值２倍,或者平盘宽度小于设计

值１/２.
(三)边坡位移量在７２小时内连续出现加速变化的趋势未采

取措施.
(四)出现边坡局部滑坡、横向以及纵向放射状裂缝、坡体前缘

上隆(凸起)、裂缝持续扩展或者贯通等现象未及时停止作业并撤

出影响区域人员.

第十六条　“未按照规定采用双回路供电系统”重大事故隐

患,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:
(一)生产矿井单回路供电.
(二)建井期间矿井短路贯通后进入巷道和硐室施工时,未形

成双回路供电系统.
(三)矿井有双回路电源线路但取自同一变电站同一母线段或

者矿井有双回路电源线路但其中一回路因故障、检修不能正常运

行时,仍然组织生产.

第十七条　“新建煤矿边建设边生产,煤矿改扩建期间,在改

扩建的区域生产,或者在其他区域的生产超出设计规定的范围和

规模”重大事故隐患,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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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新建煤矿在建设期间组织采煤(经备案的联合试运转除

外).
(二)改扩建煤矿在改扩建区域组织采煤(经备案的联合试运

转除外).
(三)改扩建煤矿在非改扩建区域超出设计规定范围和规模生

产建设.

第十八条　“实行整体承包生产经营后,未重新取得或者及时

变更安全生产许可证而从事生产,或者承包方再次转包,以及将井

下采掘工作面和井巷维修作业外包”重大事故隐患,是指有下列情

形之一的:
(一)矿井未采取整体承包形式进行发包.
(二)矿井整体发包给不具有法人资格或者未取得合法有效营

业执照的单位或者个人.
(三)实行整体承包的矿井,未重新取得或者变更安全生产许

可证进行生产.
(四)实行整体承包的矿井,承包方再次将矿井转包、分包给其

他单位或者个人.
(五)井工煤矿将井下采煤作业,露天煤矿将坑下采煤工程(包

括采装、运输)作为独立工程发包给其他单位(完全实现无人驾驶

运输的露天煤矿承包单位除外)或者个人.
(六)矿井将井下掘进作业或者井巷维修作业(井筒,井下煤

仓,井下新水平延深的井底车场、主运输、主通风、主排水、主要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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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硐室岩石开拓工程除外)作为独立工程发包给其他单位(与发包

矿井隶属同一煤矿企业的单位除外)或者个人.
(七)承包方存在施工队伍挂靠情形或者将井筒、井下煤仓、井

下新水平延深岩石开拓工程转包.

第十九条　“改制、合并、分立期间,未明确安全生产责任人和

安全生产管理机构,或者在完成改制、合并、分立后,未重新取得或

者及时变更安全生产许可证等”重大事故隐患,是指有下列情形之

一的:
(一)改制、合并、分立期间,未明确安全生产责任主体或者安

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进行生产建设.
(二)完成改制、合并、分立后,未重新取得或者按照规定时间

变更安全生产许可证进行生产建设.

第二十条　“其他重大事故隐患”,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:
(一)露天煤矿将剥离工程发包给个人或者２家以上单位,或

者承包方转包、分包剥离工程.
(二)露天煤矿未对剥离工程承包方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

调、管理.
(三)有人作业的采掘工作面(工作面进风巷除外)及特殊作业

(停工‹停风›地点恢复施工、巷道贯通、爆破作业、动火作业、启封

密闭墙、封闭火区)地点瓦斯检查存在漏检、假检情况.
(四)瓦斯等级鉴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:

１．低瓦斯矿井未每２年进行瓦斯等级鉴定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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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．高瓦斯、煤(岩)与瓦斯(二氧化碳)突出矿井未每年测定和

计算矿井、采区、工作面瓦斯涌出量.

３．煤层突出危险性鉴定为非突出煤层的,井巷揭煤作业、煤巷

施工超出鉴定范围、开拓新水平或者采深增加超过５０m 时,未测

定瓦斯压力、瓦斯含量.

４．未按照«煤矿安全规程»规定开展煤(岩)与瓦斯(二氧化碳)

突出鉴定,或者瓦斯等级鉴定弄虚作假.
(五)非突出煤层出现下列情形之一,未在６个月内完成煤层

突出危险性鉴定(直接认定为突出煤层的除外),或者鉴定、直接认

定前,未按照突出煤层管理的:

１．有瓦斯动力现象.

２．瓦斯压力达到０．７４MPa以上.

３．相邻矿井开采的同一煤层发生突出或者被鉴定、认定为突

出煤层.
(六)隐瞒采掘工作面或者下井人数.
(七)立井、倾斜井巷升降人员的提升装置未安装过卷和过放、

超速、过负荷和欠电压、限速、提升容器位置指示、闸瓦间隙、松绳、

减速功能、错向运行保护,或者保护失效后仍然运行.
(八)架空乘人装置未安装超速、打滑、全程急停、防脱绳、变坡

点防掉绳、防反转、越位保护,或者保护失效后仍然运行.
(九)带式输送机的输送带入井前未经过阻燃试验或者试验不

合格入井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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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)带式输送机未安设烟雾监测装置或者失效.
(十一)带式输送机机头、机尾滚筒下风侧未安设烟雾传感器、

一氧化碳传感器或者失效.
(十二)掘进工作面前方老巷、老空情况不明盲目掘进作业.
(十三)掘进工作面后部巷道或者独头巷道挑顶、刷帮、替棚、

处置着火点(高温点)时,维修(处置)点以里继续掘进或者有人员

进入.
(十四)突出煤层、冲击地压煤层采掘工作面未安设压风自救

装置.
(十五)违反«煤矿安全规程»规定进行电焊、气焊和喷灯焊接

等作业.
(十六)在采掘工作面违反作业规程规定空顶作业.
(十七)采煤工作面不能保持２个畅通的安全出口.
(十八)２kW¤h以上电量锂电池在井下充电时,未在专用充

电硐室充电,或者专用充电硐室未实现独立通风,未设置具备超限

自动断电功能的甲烷、一氧化碳、氢气、烟雾和温度传感器.
(十九)井下发生未造成人员伤亡的煤(岩)与瓦斯(二氧化碳)

突出,因透(突、溃)水造成采掘工作面被淹,井巷、采掘工作面发生

冲击地压动力现象造成巷道严重变形、设备损坏或者因火灾封闭

工作面(矿井).

第二十一条　本标准自２０２６年７月１日起施行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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